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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证申请表

（文教类）

姓（如护照所示）：           名（如护照所示）：              

译名：                                  性别:   □男    □女
其它曾用姓名（外文）：                                             

其它（或曾用）姓名（外文）：                                       

出生年月日：            国籍：            护照号码：             签证种类：  Z   
出生地（外文）：国家           省份                 城市                          
国外联系地址(国家、省、市、街道、单元号码、邮编,外文填写)：                                

国外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聘用单位名称：  吉林大学                              电话：                      

聘用单位地址：  长春林园路1505号                     邮政号码：  130021         
来华工作任务：                   在华工作职务：         在华工作传真：  5166570     

在华住址：                                    电话：                                

列出所有曾经授予你护照的国家：                                                      

你是否曾经在中国工作过？                    □是            □否
何时?                         何地?                                                 

你是否曾经申请过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是            □否
何时?                         何地?                                                  

请注明聘请的外国专家符合下述的哪一项。

□1、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国服务的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2、应聘在中国境内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人员。

□3、应聘在中国工作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外国高级管理人员或重要专业技术人员。

□4、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的境外专家组织和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外国代表。

□5、应聘来华从事经济、技术、工程、金融、财会、税务等领域工作，或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外国专业人员。

	请列出申请人曾就读的高等教育院校

校名                           专业                   就读日期

                  


	请简要列出申请人曾工作的单位

名称                  地址                        职务             雇用日期




随行家属情况
	
	1
	2
	3

	姓名（如护照所示）
	姓
	
	
	

	
	名
	
	
	

	与申请人关系
	
	
	

	国籍
	
	
	

	护照号码及签证种类
	
	
	


	聘请单位意见：

                       同 意

代办人签字：            电话：          日期：             聘请单位盖章


	申请者请勿填写以下内容

申请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办理日期：       年    月    日

办理人：             批准人：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备注：


1、 本表由证件代办人用中文印刷体填写，特殊说明者除外。

2、 本表由证件代办人填写并递送。

3、 此表请正反两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

4、 联系单位及电话:吉林省外国专家局 电话0431-8904423 传真0431-8953851

5、 联系人：张姝    



2吋


免冠照片





请用胶水在此粘贴








